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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第二批次新生报到工作的通知

教务处、保卫处、后勤服务中心、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学校工作要求，现对 2022 级第二批次学生返校工作

做以下安排：

一、返校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返校时间：2022 年 9 月 26 日 8:30—18:00。所有

获批返校学生须在指定报到时间返校，不得提前返校；暂缓

返校学生一律不得返校，对执意返校的，按照防疫工作要求

严格处理。

（二）报到地点

1.校本部：云南财经职业学院正大门 (云南省昆明市龙泉

路 408 号)

2.第二校区：云南财经职业学院第二校区。详细地址：

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杨林镇文林路昆明城市学院（云南财经

职业学院第二校区）。

二、返校要求

返校学生请按照《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2022 年秋季学

期新生入学疫情防控工作要求》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。

（一）开学时学生所在城市为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学

生，暂缓开学并及时与辅导员报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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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开学时学生所在地为国内低风险地区学生，

持 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按时报到，返校后 7 天内完成 3

次核酸检测，第一次核酸检测应于抵返校后 24 小时内

完成，并做好健康检测。

（三）健康证明：准备 48 小时内学生的健康码、通

讯行程卡、核酸阴性证明彩印件（以上三样可通过“云

南健康码”不同的功能，分别截图打印），返校后上交

所属学院存档备查；不提供者不予返校。所有入昆学生

严格遵守云南省昆明市疫情防控要求：

1.所有来（返）昆人员，应至少于抵昆前 24 小时内

通过“昆明健康宝”小程序报备。

2.近 7 天有高中低风险区和有本土疫情县（市、区）

旅居史的在昆人员，之前未通过小程序和社区报备的，

请立即向学校和社区报备。

3.与各地发布的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人员或接到各

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，请立即

向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和学校报备。

4.相关人员按照《新冠疫情防控方案（第九版）》、《高

等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（第六版）》和属地要求

配合落实隔离、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等措施。

5. 风险区域划分和名单以国务院客户端和各地官

方公布为准；健康管理措施计算时限，自离开风险区域

算起。（所有学生可通过中国政府网、国务院客户端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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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，进入“疫情风险等级”专栏查询全国高中低风险

疫情地区）对故意隐瞒、不按要求报备或拒不配合落实

防控措施等造成疫情传播的，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6.及时关注云南省昆明市发布的最新疫情防控要求，

并按照最新要求执行。

7.开学前 7 天内有贵州省、四川省、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旅居史学生一律暂缓返校。

8. 请各二级学院做好返校登记工作，并认真填写《2022

年秋季学期返校信息登记表》（只填写本次返校学生信息），

并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 20：00 前提交至学生处（电子版汇

总表）。每天跟踪联系，了解未返校学生情况，做好登记

工作。

三、返校接待工作

（一）部门职责

1.学生处

（1）全面负责协调学校迎新工作，解决各类突发问题，

查缺补漏。

（2）布置迎新工作现场。

（3）负责办理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手续。

2.教务处

（1）完成 2022 级第二批次学生分班工作。

（2）按计划提前准备教材并按时发放教材。

3.保卫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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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校园安全保卫工作，维护好校内各报到注册现场秩

序，确保整个校园安全稳定。

4.后勤服务中心

（1）检查学生公寓宿舍、教室及其它公共场所的水电设

施，做好维修服务。

（2）安排好 2022 级第二批次学生宿舍校本部及第二校

区。

（3）全面清理校园环境，安排人员清扫宿舍、环境卫生，

确保迎新期间校园干净整洁。

四、新生接待现场工作安排

（一）校本部

各二级学院安排 1 名教师在正门口接待点，查验接收所

属学院报到学生，负责现场学生报到咨询事务。

（二）第二校区

1.由当天值班总值班和值班辅导员在昆明城市学院（云

南财经职业学院第二校区）正大门查验接收学校报到学生，

总值班负责现场协调工作安排。

2. 各二级学院与当日总值班做好沟通协调，结合学生实

际情况做好二校区的迎新安排。

学生处

2022 年 9 月 21 日


